
临泽县发展和改革局
关于储备粮油轮换价差补贴
支出绩效评价的报告

县财政局：
　　根据甘肃省财政厅《关于贯彻落实〈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的通知》精神和你局的有关通知要求，我局高度重视，认真开展了项目绩效评价工作，现将我局“县级储备粮油轮换价差补贴”支出绩效评价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
　　临泽县现存县级储备粮油7803吨，其中：小麦6300吨，玉米1000吨，面粉400吨，大米23吨，食用植物油80吨。根据2009年12月29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5号颁布的《粮油仓储管理办法》第二十条规定：“在常规储存条件下，粮油正常储存年限一般为小麦5年，稻谷和玉米3年，食用油脂和豆类2年”。国家粮食局、财政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关于印发《中央储备粮油轮换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国粮调〔2001〕209号）精神，以及《临泽县县级储备粮轮换管理办法》（临政办发〔2021〕25号），储备粮油达到正常储存年限后需要进行轮换。
　　二、项目实施和投资完成情况
　　（一）项目实施情况。县级储备粮油由我局下属的国有企业临泽县裕丰粮油购销有限公司承储。2021年度承储企业已完成500吨储备小麦和150吨储备面粉（面粉轮换两次）轮换任务；2020年底采取先销后购方式轮换的80吨食用植物油，于2021年3月完成轮换入库。
　　根据《张掖市市级储备粮油财政补贴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张市粮〔2019〕90号）第九条规定，县级储备粮油轮换价差补贴（包括轮出入粮油市场价差、轮入出运杂费、装卸费、按2%计算的正常保管损耗、粮油品质检测费）实行定额包干，轮换价差费用补贴后，轮换盈亏由承储企业承担。我局严格执行财政预算管理制度，按照储备粮油储存数量和规定的补贴标准编制项目预算，预算指标下达后做到专款专用，及时将补贴资金拨付给县级储备粮油承储企业，用于储备粮油轮换相关费用开支价差弥补。
　　（二）投资完成情况，2021年财政预算安排县级储备粮轮换价差补贴资金47.37万元，实际到位资金47.37万元，资金到位率100%；实际拨付企业资金47.37万元，支出实现率100%。资金支出合规合法，无截留挪用。
三、取得的成效     
一是为储备粮油及时轮换提供了经费保障，保证了储备粮油轮换所需的各种费用资金，确保了储备粮油安全储存；二是及时弥补了承储企业轮换储备粮油形成的市场购销价差损失，确保了企业的经济经济效益不受影响。
　　四、绩效自评情况
根据《2021年临泽县本级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评价表》的评价指标和各指标目标分值，经我们认真对照分析评价，县级储备粮油轮换价差补贴项目总评得分97.5分，总体评价为优良。其中：投入和管理目标得分31.5分，产出目标得分28分，效果目标得分29.5分，影响力目标得分8.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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